
 臺南市弱勢原住民族健康風險扶助計畫

壹、依據：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及「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貳、計畫緣起:

截至113年 11月為止，設籍本市族人共有10,141人，人口分布

以永康區(2,155人)最多，東區(930人)次之；35歲以上原住民籍人

口共計3,899人，55歲以上原住民籍人口共計1,346人；本市列冊

照顧之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人數共計612人，其中35歲以上

未滿55歲之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人數共計148人。另查原住民族委

員會113年 6月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行業，以「營建工程業」

(17.89%)及「製造業」(14.50%)的比率最高，其次為「住宿及餐飲

業」 (10.86%)，從事其他行業的比率皆不足一成，其中30至 44歲

以從事「製造業」為主；45至 59歲者以從事「營建工程業」比率較

高；60 歲以上者，以從事「農林漁牧業」為主。族人離鄉背景來到

都市生活，有舉家遷居或隻身奮鬥，許多人從事勞力密集的製造或

營建工程工作，工作繁忙粗重且囿於文化及語言不同，往往健康狀

況亮起紅燈而不自知。內政部統計處調查我國110年原住民全體平

均餘命約為74歲，遠低於全國平均值80.86歲，顯見原住民族人健

康狀況與一般國人的情形有差異，其中弱勢族人經濟條件與健康資

訊不足，無力負擔額外的健康檢查開支，所以無法早期發現症況及

時接受治療而導致健康狀況惡化，因此亟需提早預防。

次查本府衛生局針對40歲以上市民提供「行動醫院 全民健



檢」計畫，安排行動健檢醫療車巡迴偏遠社區提供基礎健康檢查服

務，惟許多族人反應，因工作及時間因素無法配合行動醫院時間，

且行動醫院僅提供基礎健康檢查項目，倘需進一步檢查仍須族人自

行至醫院就診，致使參加行動醫院的後續醫療追蹤服務無法連貫。

爰規劃洽本市地區級以上公立醫療院所合作，提出健康檢查套餐供

族人選擇，以簡化檢查流程，提供族人健康檢查及後續發現異常之

追蹤治療的服務，以期早期發現，降低族人重症及死亡率，減少醫

療支出，保障原住民族人高齡健康風險。

參、計畫目的：

為保障本市35歲以上弱勢原住民之健康權益，本府依據「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26條及「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相關規定，強化本市30歲以上弱勢原住民之健康風險預

防篩檢，提供健康檢查等相關健康保障扶助，及早發現身體健康警

訊，特訂定本計畫。

肆、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稱本府原民

會)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本市地區

級以上公立醫療院所 (特約醫院)。

伍、經費來源:

申請臺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新臺幣 17萬元整。

陸、計畫範圍：



本市37區。

柒、實施對象：

一、本市55歲以上之原住民長者。

二、本市30歲以上未滿55歲之中低收入、低收入戶或本市列冊

關懷照顧之原住民。

三、其他經本府社工人員訪視評估認有健康檢查需要之原住民。

捌、實施內容: 

一、弱勢原住民健康檢查：

(一)申請資格：

1、設籍本市4個月以上之5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或年滿30

歲以上未滿55歲之中低收入、低收入戶或本市列冊關懷

照顧之原住民。

2、本府社工人員訪視評估認有健康檢查需要之原住民，由

社工人員代為提出專案申請者，不受2年內接受政府機

關提供之健康檢查相關補助之限制。

(二)補助額度：每 2年申請 1次為限，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

4,500元整；未達 4,500元者覈實補助。

(三)計畫期程：

1、申請日期：自公布日起至114年 10月 31日止，依申請順



序補助，經費用罄時即截止申請。

2、健檢日期：自通知日至114年 11月 30日止，如未於當年

度完成者不予補助，隔年須重新提出申請。

3、核銷日期：各醫院完成健檢服務後，於114年 12月 15日

前完成年度結報。

二、執行方式:

(一)計畫前置作業：計畫核定後，邀集本市地區級以上公立醫

療院所(共計8間)洽談提供各院4,500元健康檢查套餐

(含掛號費)等相關合作事宜。

(二)計畫宣傳推廣：印製1,000份宣傳摺頁，並製作宣導品交

由參與計畫之本市地區級以上公立醫療院所(特約醫院)發

送，進行宣傳推廣。

(三)申請程序：符合資格者檢具申請文件送戶籍地公所受理，

公所函報本府原民會資格審核，並轉介至特約醫院家庭醫

學科由醫院專業評估進行健檢套餐檢查，辦理請款核銷結

案。



(四)流程圖：

114//10/31前



三、後續關懷訪視追蹤服務：結合本市原住民家戶關懷服務與陪

伴計畫，持續關心具健康風險之弱勢原住民族人，依不同風

險程度轉介政府單位或民間資源。

玖、預期效益:

一、每年提供族人健康檢查補助20人次，使族人及早發現身體

健康警訊，預防族人健康狀況惡化，延長個人平均餘命。

二、依需求提供具健康風險之弱勢原住民族人後續關懷訪視追

蹤服務，依不同風險程度轉介政府單位或民間資源，每年預

計服務 10人次。



拾、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健康檢查補助 4,500元 20人 90,000 每人每次補助4,500元

計畫宣傳推廣

200元 100份 20,000 宣導品 200元*100份

20元 1,000份 20,000 計畫宣傳摺頁 20元*1,000

份

10,000元 1式 10,000 辦理健康權益宣導活動

業務協調會 100元 40人 4,000 20人*餐費 100元*2次業

務協調會

雜支

26,000 1式 26,000 計畫相關文具、運費、通

訊、活動場地布置費、印

刷費及文具、茶水費、會

議雜支等費用等

總 計 170,000

＊計畫經費得視實際執行情形相互勻支

拾壹、附件:

附件一、申請表

附件二、同意書

附件三、請款清冊


